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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底层劳动者总是“拿身体拼”

供暖价格听证：
听啥须清楚 程序要透明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我市城市
居民生活供暖价格改革
调整听证会今日举行。
对市发改委拿出的两个
调整方案，参加人可同意
其中一个或两个，也可以
不同意，还可以提出其他
方案。（见本报今日 A03
版、昨日A08版报道）

今天，我市城市居民生
活供暖价格改革调整听证
会举行。于参与听证者以
及关心供暖价格的广大市
民，不夸张地说，这算得上

“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

作为最重要的经济杠
杆，价格的制定，不可能长
期违背市场规律，公用事
业定价也一样。在国际、
国内市场价格，企业实际
成本长期大幅上扬的情况
下 ，价 格 适 度 上 调 很 正
常。但也要看到，公用事
业 多 由 国 有 企 业 垄 断 经
营，公用事业价格涉及广
大市民生活——调价，不
仅要考虑企业的困难和需
要，也要充分考虑市民的
实际承受能力和感受。

作为舶来品的听证会，
是公共制度的一种设计，经
由听证代表的观点博弈，使
政府决策实现合理化和最
优化，是政府充分发挥监管
职责的表现。

此次参加供暖价格改
革调整听证会的 22 人中，
有消费者代表、经营者代
表、供热专家、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代表等，符合《政府
价格决策听证办法》中“听
证会代表应该具有一定的
广泛性、代表性”的要求。
供暖价格调整的必要性、可
行性，是同意两个方案中的
一个还是都不同意，或者再
提出其他方案，希望与会者
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分析、
论辩、沟通、决定。

而在这一过程中，信
息公开化、程序透明化、
参 与 开 放 化 的 原 则 应 当
被遵循。

首先，在供暖经营流
程中，各种费用是多少，哪
些成本确实需要通过涨价
来弥合，哪些费用还有压
缩的空间，企业的真实成
本明细等应当充分披露。
假如产品成本公开与成本
监审机制缺失，涨不涨、怎
么涨就没有清晰的界线，
听证会上供求双方的博弈
就失去了基础。

同时，部分听证代表，
尤其是普通消费者，可能不
具备清算供热成本收益的
专业能力，这会导致其无法
履行职责。算好明白账，帮
助消费者搞清楚，是听证方
应做的工作。

其次，听证代表结构的
合理性应当经得起深究。

从消费者的人数上说，首先
要符合《政府价格决策听
证办法》中“不得少于听证
会 参 加 人 总 数 的 五 分 之
二”的规定。更重要的是，
这些消费者的身份应当足
够普通，中低收入群体代
表 更 是 不 能 缺 位 —— 毕
竟，受供暖价格调整影响
最大的，正是城市中的中低
收入群体。

实际上，在扩宽听证会
的代表面以及参与渠道的
问题上，一些地方已经在制
度 层 面 做 出 了 限 制 性 规
定。比如，广州市规定，若
公众对政府重大决策的征
求意见稿意见分歧较大，应
该组织听证会，从公开报名
人群中遴选的听证代表不
得少于代表总数的 2/3，公
务员不得被选为听证代表。

再者，政府，尤其是价
格部门，要做好组织者、“裁
判员”。应当秉持公允立
场，严格遵循相关程序，使
价格决策真正拥有民意基
础和合法性，避免民间舆论
和价格调整方案出现背离。

最后，应让价格调整
听证会同时成为“服务听
证会”。企业现在提供的
产品、服务质量如何？市
民满意和不满意的地方在
哪里？如果价格上涨，相
关 的 服 务 提 升 举 措 是 什
么？这些问题，摊在桌面
上讨论一下很有好处。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张某是名
空调安装工，在一次操作中
意外受伤。他以受雇于空
调售后服务中心为由将对
方告上法院，要求相关赔
偿。法院审理认为，合同双
方并非劳动关系，安装工无
权主张工伤待遇，驳回其诉
讼请求。（见本报19日A20
版报道）

钢钉扎眼，十级伤残。
干活时，如果能有一副护目
镜这样简单的一个防护，悲
剧也不至于发生。

就在十几天前，市区
一名安装工在安装空调过
程中，安全绳突然断裂，致
其坠楼受伤。高温天气、
高空作业、高危动作——
空调安装工，尤其是游击
队式的安装工，其劳动保护
措施令人忧虑。

想起两件事情。
笔者晚间散步，路过

一家小铁艺店，看到一个
年约20岁的小伙子正往一
个铁架上喷漆。路人都掩
鼻疾走，小伙子却在一团
烟雾中连口罩也不戴，光
着膀子只顾干活。问为啥
不戴个口罩，他笑说“没想
起来，都是这”。

上班路上，一家单位正
在装修，几名工人正在切割
瓷砖。透过粉尘，笔者几乎
看不到什么东西。就是这
样的工作环境，工人们也没
任何防护措施。

去年雾霾最严重的时
候，网民们呼吁在街头执勤
的交警戴上口罩。交警也
是劳动者，当然需要必要的
劳动保护。但对不少环卫
工、建筑工等户外劳动者，
威 胁 他 们 的 又 何 止 是
PM2.5？

事实上，对一些工作
在“大单位”的劳动者，劳
动保护和职业病预防都可
能成为空谈；那些在小厂
子、小作坊打工的底层劳
动者，就算是清楚所干的
活儿有危害，他们知道怎
么防护、又有条件去防护
吗 ？ 因 为 工 作 损 害 了 身
体，难道就只有自负其责、
自生自灭？

薄弱的劳动保护，甚
至 连 一 些 基 本 的 保 护 也
做不到，对劳动者的健康
是 极 大 的 隐 患 。 笔 者 在
想，社会在发展，是不是
该 在 劳 动 保 护 上 有 所 体
现？文明在进步，文明程
度 是 不 是 也 该 与 关 爱 劳
动者有所关联？

希望这些每日流汗打
拼 的 劳 动 者 能 早 日 戴 上
口罩、护目镜、安全帽，而
非总是“拿身体拼”。

□王传言/文 李宏宇/图

【新闻背景】在地方各
级党政机关，均存有数量庞
大的各类领导小组。除了发
挥一定作用外，有些则存在
设置随意、越界干预日常机构
的行政事务等问题。陕西省
某市曾于数年前成立“推广足
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并且
各县区、乡镇街道，也纷纷成
立。（7月22日《新京报》）

“领导小组”，一个在固定
机构设置之上形成的机构被
地方政府滥用，俨然成为一个
随意往里面装东西的“筐”。

从国务院到地方，领导
小组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从

管理学的角度上分析，解决临
时事务，领导小组有其功能。
同时，由于领导小组是抽调各
个部门的人员组成的，直接面
对具体事务，减少了层级结
构，能够提高办事效率。

但在具体的操作流程
上，不少地方设置的领导小组
没有一定之规可以约束，没有
固定章程可以遵循。比如如
何建立、如何发挥作用、如何
取消等都缺乏相应的制度规
范。可以想象，在没有规范的
地方，各类“领导小组”林林总
总的话，不仅给公众造成“多
头领导”的直觉印象，更是在
具体工作上难以协调，出现诸
如抢夺执法权等掣肘现象。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 20 日 18
时许，残疾男子冀中星在北
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B出
口外引爆自制炸药，北京警
方已对其正式刑拘。随后，
广东东莞方面及冀中星原
籍山东鄄城方面分别对外
通报，确认2005年6月冀中
星在东莞打工期间受伤致
残，并因此多年上访一事。
然而就冀中星受伤原因及
东莞方面曾向冀中星支付
的10万元钱，两方的通报有
出入。（见本报今日B04版）

冀中星事件的真相，时
隔多年，扑朔迷离。广东有
广东的说法，山东有山东的
陈词，无论是非怎样纠葛，
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年的

“真相”，显然没有说服得了
当事人的绝望。

不管是广东还是山东的
说法，都牵出了冀中星事件
的另一个“主角”——治安队
员。治安队员是个怎样的群
体呢？根据东莞公安局的数
据，该市约有各类治安人员
15万人。其中由公安机关直
接招聘和管理使用的治安队
员仅有12642人。

“干着警察的活，拿着打
工仔的钱。”临时工城管、连

临时工都不如的治安队员，
严格来说都不是什么厉害角
色，其执法权都是大大的问
号，却在城市管理与公共服
务的序列中，风餐露宿在矛
盾与对垒最集中的一线。

城管与治安队员的问
题，本质上殊途同归。很多
地方说，人不够，钱不够，城
市摊子太大，能力捉襟见
肘。这话不是没道理，但
很少有人去问：如果少管
点、管制放宽点，需要那么
多人干吗呢？城管与治安
队员涉及的一些管理领域，
连行政许可的层级都够不
上，却在地方部门的“主动
作为”之下，成为紧锣密鼓
的执行领域——问题是，卖
个西瓜，或者随便逛个街，一
般情况下，需要有那么多与
权力有染的“制服”盯着、管
着、罚着吗？

行政审批在简政放权
的时候，怕就怕这些最基层
的执法或“类执法”部门仍
我行我素。电影审批少个
环节、公司开业少道手续，
固然是裨益社会的好事，但
那些出没在街头巷尾的、最
司空见惯的城管或治安队
员，让他们少管点、管好点，
恐怕是比扩编或素质教育
更重要，也更现实的命题。

漫画漫话

“领导小组”的“筐”不能啥都装

河洛观潮

谁懂城管与治安队员的忧伤


